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１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作如下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召开时间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１３

：

００

（星期五）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股东本人出席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会议进行投票表决。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星期五）

７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８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２３９

号盾安发展大厦

３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８

、《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置海螺型材股权的议案》；

９

、《关于授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确定公司董事、监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周才良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２

）选举吴子富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３

）选举江挺候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４

）选举喻波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５

）选举葛亚飞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６

）选举徐家新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７

）选举骆家駹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８

）选举樊高定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９

）选举文宗瑜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１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汪余粮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２

）选举沈晓祥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３

）选举杨光军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上述第

１－６

项议案，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请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将其具体内容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上述第

７－１１

项议案，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请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将其具体内容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其中第

１０

和

１１

项议案均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选举。

在本次会议上，独立董事骆家駹先生、杨炎如先生与文宗瑜先生将分别作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三、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股东，请于会议登记日，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资格证明文件、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法人股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请持代理人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请于会议登记日，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

明到公司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请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但是出席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以备查验。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２３９

号盾安发展大厦

１８

楼证券投资部。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喻波、王靓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３７７６

、

８７１１３５５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３７７５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５２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２３９

号盾安发展大厦

１８

楼

２

、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文件；

４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作为股东代理人，代理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事项进行审议：

表决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表决

：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议案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

议案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议案
６

：《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议案
７

：《

关于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

议案
８

： 《

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置海螺型材股权的议案
》

议案
９

：《

关于授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确定公司董事
、

监事年度
薪酬的议案

》

议案
１０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选举非独立董事 总票数
投票数

１０．０１

选举周才良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０．０２

选举吴子富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０．０３

选举江挺候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０．０４

选举喻波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０．０５

选举葛亚飞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０．０６

选举徐家新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独立董事 总票数
投票数

１０．０７

选举骆家鎓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０．０８

选举樊高定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０．０９

选举文宗瑜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议案
１１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总票数
投票数

１１．０１

选举汪余粮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１１．０２

选举沈晓祥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１１．０３

选举杨光军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每项均为单选，多

选无效。

２

、对议案

１０

、议案

１１

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累计表决票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数与应选

举人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数总额下自主分配。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526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 � � �公告编号：

2011-017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报告》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

要》已经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

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敬请全体股东和

投资者查询阅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将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下午

15

：

00-17:00

通过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 会议选定网站名

称及网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届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笃学先生、财务

总监张义贞女士、董事会秘书杜轶学先生、独立董事谭向前先生和保荐代表人柴育文先生将通

过互联网就公司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欢迎

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六日

股票代码：

002061

股票简称：江山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24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6

日上午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

议由董事长帅长斌先生召集，会议应参会董事

11

人，实际参会董事

11

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江宁公司委托贷款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宁波江宁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500

万元的委

托贷款，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并随着基准利率

浮动而浮动，每半年付息一次。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召开程序和参加会议的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058

证券简称：威尔泰 公告编号：

2011-014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

201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运用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公司运用募集资金

3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6

个月（从

2010

年

11

月

6

日起到

2011

年

5

月

5

日止），详细内容请见

2010

年

10

月

30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www.

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

2011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将原投资于

"

新建水处理系统集成项目

"

的募集资金变更为投资于调

节阀项目。为保证调节阀项目的资金需求和正常实施，现公司以自有资金

3000

万元归还募

集资金，并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将上述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全体监事

３

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马艳红女士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经审议，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报告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

、经审议，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

此报告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３

、经审议，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经过认真审核后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内部控制体系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公司生产经营起到较好的风险防控作用。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

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此报告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４

、经审议，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５

、经审议，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４

，

７４１．９６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募集资金使用办法》等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

４

，

７４１．９６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

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公司本次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没有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自公告之日

起开始实施。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均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经审议，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２７

，

７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１１

，

２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 有利于公司经营的发展，

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能够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内容及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均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经审议，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批准焦会芬女士辞去监事职务及

推选席贤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席贤女士简历》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附件：

席贤女士简历

席贤：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出生，大学学历。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在江西

省西山文武学校任教；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在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小学任教；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在河南

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工作，历任文员、档案管理员，现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招投标部部

长。席贤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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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收到公司监事焦会芬女

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焦会芬女士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所任公司监事的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

其他职务。根据公司相关规定，公司同意焦会芬女士辞去其担任的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在本公司任职。

鉴于焦会芬女士在任期内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要求，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改选的监事就任前，焦会芬女士需继续按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公司对焦会芬女士在任期间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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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现就以募集资金置

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２０

号）核准，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８．８０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４２

，

１０６

，

８８０．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５３３

，

８９３

，

１２０．００

元。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出具大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０００２

号的验资报告。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

万元
）

使用募集资金额
（

万元
）

备案部门 备案文号

１

５００ｋＶ

及以上超高压输电
线技术改造项目 ２５

，

６００ ２５

，

６００

河南省偃师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豫洛偃市工
［

２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６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中明确：“本次募集资金将投资于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即导线的生产、研发和销售。本次募投资金项目“

５００ｋＶ

及以上超高压输电线技术改

造项目”紧密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实施以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公司在募集资金到

位前，拟以自有资金投入进行前期建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进行置换。”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本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４

，

７４１．９６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明细项目 拟投入募投资金 已投入自有资金

１

５００ｋＶ

及以上超高压输电线技术
改造项目

固定资产
１５

，

８５２．２０ ４

，

７４１．９６

流动资产
９

，

７４７．８０

合 计
２５

，

６００．００ ４

，

７４１．９６

四、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情况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的有关说明，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资金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明细项目 预先投入的自有资金 本次置换金额

１

５００ｋＶ

及以上超高压输电线技
术改造项目

固定资产
４

，

７４１．９６ ４

，

７４１．９６

流动资产
合 计

４

，

７４１．９６ ４

，

７４１．９６

五、会计师、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会计师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

了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００５８

号《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的鉴证报告》，鉴证意见为：我们认为，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专项说明》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

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二）独立董事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行为符合

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４

，

７４１．９６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公司监事会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募集资金使用办法》等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

４

，

７４１．９６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

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公司本次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没有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四）保荐机构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出具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认为：通达股份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未违反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且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置换行为真实、合规，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

４

，

７４１．９６

万元进行置换。

六、备查文件

１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独立意见》

４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５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００５８

号”《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６

人（其中独立董事刘延岭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表决，独立董事张耀先先生

因个人原因委托独立董事毛庆传先生出席并代为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史万福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并决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向董事会递交了《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并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２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总经理工

作报告》。

３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并决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并决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５３

，

８１４

，

８７６．３６

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规定按

１０％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５

，

３８１

，

４８７．６４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４８

，

４３３

，

３８８．７２

元，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８５

，

４４５

，

３９２．４３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３３

，

８７８

，

７８１．１５

元。

鉴于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拟以资本公积金向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的股东所持股份数（

７

，

８８８

万股）

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１

股。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２

，

４４５．２８

万股，即由

７

，

８８８

万

股增加至

１０

，

３３３．２８

万股，同时，公司资本公积金将会减少

２

，

４４５．２８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财务报告见河南通达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节财务与会计信息。

独立董事已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５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 公司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分别对此报告出具了同意的意见。《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的专

项说明及独立意见》、《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

见》及《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核

查意见》的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

酬的议案》，并决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被聘为公司财务会计审计机构后，在审计过程中作风严谨，公正

敬业，勤勉高效地完成了审计任务。

根据上述情况， 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继续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财务会计报表的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审计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

独立董事已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７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议案》。

决定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需要，分别在办公室下设立招投标部，在生产部下设立铝包钢车间。

８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

４

，

７４１．９６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募集资金使用办法》等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

４

，

７４１．９６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

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公司本次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没有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自公告之日

起开始实施。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意见，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

金。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９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决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Ａ

股）超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２７

，

７８９．３１２

万元。为了降低财务费用，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２７

，

７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其中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１１

，

２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有利于公司经营的发展，满足

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能够减少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权

益。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意见，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２７

，

７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

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１１

，

２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１０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股票发行并上市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核准后，根据核准和发行的具体情况完善《公司章程》（草案）的相关条款，报主管机关备案或核准

后实施，并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事宜，因此本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章程修改前后的相关对应条款《公司章程修正案》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１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

办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并决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办理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的相关事宜，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法办理与公司本

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政策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具体方案；

（

２

）、签署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有关的各项文件；

（

３

）、在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完成后，根据具体情况完善《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报主管机

关备案或核准后实施，并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事宜；

（

４

）、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有关的其他事宜。

（

５

）、本授权的有效期为：自随后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１２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 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本公司章程要求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将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三、四、六、九及

十一项议案以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关于批准焦会芬女士辞去监

事职务并推选席贤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一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附件

１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条款对应表

条款 原章程
（

草案
）

中的内容 修订后的章程内容
章程名称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草案
）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第三条
公司于 年 月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股

，

于 年 月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０

万股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
，

实收资
本为人民币 万元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８８８

万元
，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７８８８

万元
。

第十八条

������

公司发起人为史万福
、

马红菊
、

曲洪
普

、

邵学良
、

马艳红
、

焦会芬
、

李发明
。

公司
成立日向发起人发行

５８８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

占公司成立日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１００％

（

具体情况见下表
）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

万元
）

股份数额
（

万股
）

持股比例
史万福

２２３７．４４ ２２３７．４４ ３８．００％

马红菊
１８８４．１６ １８８４．１６ ３２．００％

曲洪普
５８８．５０ ５８８．５０ １０．００％

邵学良
５８８．５０ ５８８．５０ １０．００％

马艳红
３５３．２８ ３５３．２８ ６．００％

焦会芬
１１７．７６ １１７．７６ ２．００％

李发明
１１７．７６ １１７．７６ ２．００％

总计
５８８８．００ ５８８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公司发起人为史万福
、

马红菊
、

曲洪普
、

邵学良
、

马艳红
、

焦会
芬

、

李发明
。

公司成立日向发起人发行
５８８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占
公司发行上市日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７４．６５％

（

具体情况见下表
）。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

万元
）

股份数额
（

万股
）

持股比例出资
方式 出资时间

史万福
２２３７．４４ ２２３７．４４ ２８．３６％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马红菊
１８８４．１６ １８８４．１６ ２３．８９％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曲洪普
５８８．５０ ５８８．５０ ７．４７％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邵学良
５８８．５０ ５８８．５０ ７．４７％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马艳红
３５３．２８ ３５３．２８ ４．４８％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焦会芬
１１７．７６ １１７．７６ １．４９％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李发明
１１７．７６ １１７．７６ １．４９％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社会公众股东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５．３５％

货币
２０１１．２．２３

总计
７８８８．００ ７８８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万股
，

均为普通股股
份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８８８

万股
，

均为普通股股份
。

第二十八
条

������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自公司成
立之日起

１

年内不得转让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
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
情况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所持
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

年内不得转让
。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

不
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１

年内不得转
让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
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
市交易之日起

１

年内不得转让
。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
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将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
易

。

公司不得对本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２０

号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

５７

，

６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３

，

３８９．３１２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

２７

，

７８９．３１２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１１

］ 第

５－０００２

号《验资报

告》。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拟投入“

５００ｋＶ

及以上超高压输

电线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总投资

２５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５

，

８５２．２０

万元， 流动资金投资

９

，

７４７．８０

万元。本项目拟全部用募集资金投入，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本项目的资金需求，资金缺口

由公司通过自筹方式解决；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超出本项目资金需求，则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扣除上述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外，公司此次超额募集资金部分为

２７

，

７８９．３１２

万元。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

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产》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对

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结合公司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通达股份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２７

，

７８９．３１２

万

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１１

，

２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并公告后实施。

具体执行方案如下：

（一）偿还银行贷款

本次公司拟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提前归还银行贷款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

归还银行贷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借款银行 借款金额
（

万元
）

借款时间 到期时间
１

中国农业银行偃师市支行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

中国农业银行偃师市支行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３

中国银行偃师市支行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４

招商银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５

民生银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６

偃师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２

，

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７

中国农业银行偃师市支行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合计

１６

，

５００ ／ ／

公司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提前偿还银行贷款，可节省财务费用

７６８．８

万元，可为股东创造更大

的价值。

（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抢抓机遇，加快市场拓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拟使用超募

资金

１１

，

２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补充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原材料、市场推广等经营

性支出。

电线电缆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对资金有较大的需求。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铝锭和铝杆，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公司铝锭和铝杆的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８８．３８％

、

８７．３５％

和

８４．６９％

。

由于业务的迅速增长，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有定单

３９

，

４１８

万元，按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铝材成本占生

产成本的平均比例

８６．８１％

来计算，仅铝材需求即达

３４

，

２１８．７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账面流动资

金仅为

３

，

２５０

万元，远远不能满足资金需求。

同时为了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公司积极利用期货套期保值的功能，通过期货合约锁定远期

铝材的采购价格，降低铝价波动对公司的影响。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公司分别建仓

１

，

４４７

手、

２

，

４４５

手和

１

，

１４０

手，套期保值的铝材数量分别占当期采购铝材的

１６．８３％

、

２８．２４％

和

１３．４２％

。

近期铝锭现货价比前期有所下降，公司拟购进部分现货铝材来锁定利润，降低风险。

随着募投项目的逐渐实施，公司业务规模会进一步增长，对资金的需求会有进一步加大。

有鉴于上述几点，公司拟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１

，

２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独立董事对该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亦对该议案出具了专项意见。

二、公司承诺

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归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后

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

资金并及时对外披露。

三、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２７

，

７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１１

，

２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披露

的《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人民币

２７

，

７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１１

，

２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

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动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分

别使用超募资金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１１

，

２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意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意见：鉴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Ａ

股）超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２７

，

７８９．３１２

万元。为了

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２７

，

７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１１

，

２８９．３１２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 有利于公司经营的发展，

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能够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内容及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本次监事会决议公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披露

的《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及保荐代表人余华为、杨卫东经核查后认为：通达股份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

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专项意见；公司最近十

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已承诺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

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通知》、《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及保荐代表人余华为、杨卫东核查后认为：通达股份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

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并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行为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实施该事项。

以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专项意

见》。

七、备查文件

１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独立意见》；

４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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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１０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河南通达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５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河南通达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５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６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７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８

、《关于批准焦会芬女士辞去监事职务并推选席贤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会议上作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采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的，请进行电话确认。）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５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通讯地址：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邮政编码：

４７１９２２

４

、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有效

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法人证

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上述材料除注明复印件外均要求为原件，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须于表决前补交完整。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４７１９２２

联系人：张治中 李高杰

电话：

０３７９－６７５１２５８８

传真：

０３７９－６７５１２８８８

附件：授权委托书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河南通达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

文件。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

５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

６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７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后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

８

《

关于批准焦会芬女士辞去监事职务并推选席贤女士为公司监
事的议案

》

注：

１

、请在选项上打“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或不选无效；

２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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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2011-017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

议

"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以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4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

七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参加现场会议

6

人，参加通讯表

决

3

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王嘉民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表决结果：同意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三、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4

日


